信用缺失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产权经济学理论
产权经济学认为，市场上的交易不是物与物的交换，而是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因而，产权明晰是交换的前提。
产权经济学要处理和解决的就是人对利益环境的反应规则和经济组织的行为规则。因此，建立产权不仅仅是界定产权，而且还包括产权规则的实施及对产权的有效保护，特别是后者对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维护交易秩序意义重大。通常界定产权是以所有权（法律意义上的产权）为依据的，产权明晰的前提和标志是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权的归属。实际上，产权这一含义至少包括两层范畴：即一是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所有权意义上的）；二是事实上的产权（控制权意义上的）。其实这两种层面上的产权往往并不一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如果交易费用过高，即使法律明确界定了产权归属，而事实上产权作用是难以完全体现的。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产权应同时注重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功能，即所有权意义上的产权和控制权意义上的产权二者的统一性。正因为如此，把控制权作为产权的核心以及把对资产的控制权视为所有权是产权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思路。
产权经济学强调了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对交换理论进行了拓展。其拓展思路可以概括为：（1）给出了关于一个生产组织内的单个决策者所起的作用的全新解释。假定个人在现有的组织结构所确立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的权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2）认为存在多种形式的产权，而且不能保证利润最大化。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对收益—报酬制度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3）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产权理论将效用函数与单个决策者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了富有经验意义的最优化问题，然后将特定的内容引入到函数中去。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交易费用与产权有着内在的联系，若交易费用为零，采用什么产权都无所谓（即所有产权的效率相同）。若交易费用为正，产权极其重要，并且不同的产权安排下人的行为、绩效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都各不相同。通过不同产权安排的选择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是产权理论的价值所在。莱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了西方国家的正规所有权制度产生了六种效应：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建立责任制度、使资本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
二、产权制度与我国的信用缺失
就信用的本质而言，信用是以财产所有权的明确界定和独占为基础、以财产使用权的交易为内容、以偿还财产和付息为条件的财产借贷行为。显然，信用关系实质是财产关系，信用活动产生的制度前提是交易双方必须拥有独立和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或产权。这种财产具有独占权、排他权、支配权、使用权和索取权。这种性质决定了交易主体可以用自己的财产去交换别人的财产，并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进行赊销赊购和借贷还债的信用交易。产权不明则交易不清，交易不清则信用不立。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主体没有属于自己独立的财产，交易双方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换活动和借贷行为，没有交换活动就无所谓信用交易，信用关系就无从确立。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讲“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无恒产者无信用”。我国的信用缺失缘于产权的缺陷。目前我国的产权制度或市场主体的财产制度存在的问题是：
（1）作为我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没有真正独立的财产。
（2）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和普遍的社会尊重。
在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信用制度主要表现为国家信用为主、居民与国家银行之间的存储关系为辅的信用关系，企业所有的信用活动都是在公有产权结构的框架下进行的，信用双方的利益由国家统一分配，经济关系（包括信用关系）由政府统一协调，所有国有企业的产、购、销完全由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银行资金供应的规模、结构、期限及利率均由计划统一规定，金融体系是一个典型的政府财政主导型的“大一统”的银行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打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的国家产权结构，使国有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了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相适应，传统集权体制下的国家信用垄断格局也被逐渐打破，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由过去的计划依附关系开始转向市场依附关系，从而使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参与主体由国家信用一家独大逐步向国家信用、企业信用、银行信用和个人信用等多种信用主体形式并存转变。这一时期的信用关系呈现出以下特征：
（1）企业拥有了部分独立的投资决策权，但没有投资收益的剩余索取权。投资决策权的拥有使企业有了向银行贷款的便利，但无剩余索取权又使企业没有按期还贷的压力和追逐投资效益的动力。
（2）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成了名义上的独立法人，但国有的性质使它们并没有实质上的独立财产权。
这一时期，产权不再如过去那样高度集中于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模糊的产权关系下，对产权有了一定的占有比例，市场的交易关系开始出现多元化，既有国家通过行政和政策性手段强制执行的信用交易（如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政策性贷款等），又有经济主体之间自主进行的信用交易。
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之前，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了部分自主权，但它们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拥有财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它们的信用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控制。由于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并且两者的财产权同属一个所有者——国家，二者与国家都是“委托—代理”关系，是同一利益主体的不同代理人。因此，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所形成的借贷关系是 “同一个所有者的内部交易”关系，自然是一种虚拟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种虚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它们并不具备履约的信誉和偿债能力以及对破产所负的财产责任，相互之间的信用关系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具有排他性和所有权约束的信用关系，而没有产权的约束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信用的。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完全的合同关系，双方都对交易对手的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预期收益了如指掌，交易双方都遵守规则，契约体现了双方的自由意志，如果发生纠纷，第三方可以完全强制执行合同，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然而，尽管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签订了购销（赊销）合同和借贷合同，建立了名义上的契约关系，但是由于赊购赊销、借贷发生在同一产权主体——国家内部，法院的调解和仲裁就显得无能为力（因为此时政府的权利和法律的责任出现了重叠），只有由政府来对借贷双方或赊购赊销双方的利益进行协调，政府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处理财产纠纷，此时信用原则就退居第二。所以，正是由于这种产权制度的缺陷，使得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财产的同质性使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变得模糊，真正意义上的信用交易行为并不存在。在“所有者缺位”的状态下，企业只是在内部人的控制下运转，国家承担着内部人和投资决策的风险；银行的资金提供给了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债务人，它意味着国有银行用信贷资金代替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注资。这种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变相补贴”造成了企业的软约束，最终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无法培育真正的企业竞争机制。企业赖账不还，无限期的拖欠银行债务，最终坏账被核销，滋生了企业的随意违约、毁约、赖账和废债的违信行为。二是会最终破坏全社会的商业信用。由于企业赖账行为的相互释放，企业间的债务演变成一种非正常的债务链，这种非正常生成或人为造成的赖账机制，在全社会的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户间蔓延开来，最终破坏了全社会的商业信用。可见，在现行的产权制度中，难以存在真正的严格按期还本付息的信用准则，也难以建立真正规范化的信用关系。因此，许多国企管理者认为，企业是国家的企业，银行是国家的银行，不贷白不贷。甚至许多政府官员也认为：国有银行有支持国企的义务。于是，国有商业银行身不由己，既要为政府部门出政绩贷款，又要为维护安定团结对困难企业放贷。另一方面，作为最大债权人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因不明确的产权关系，养成了吃大锅饭的思想，缺乏控制信贷风险的动力和主张债权的积极性。产权不明，造成政企不分、政银不分，进而造成了银企信用关系的扭曲。所以，从根本上说，以前我国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企业的高额债务、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等失信问题的存在都是由产权缺陷所致。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失信大军中的主体之一。非公经济主体信用缺失，除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等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私有财产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私有产权制度的不确定，使非公经济主体对其财产权没有信心，从而不能形成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导致追求不讲信用的短期行为和一锤子买卖成了他们的选择。也正因为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和独立的财产，经济主体既没有真正的能力讲信用，也没有动力守信用（市场主体并不因为守信用而得到回报）和内在压力守信用（市场主体并不因为不守信用而得到应有的惩罚），加上缺乏有效的外在信用约束机制，失信便成为非公经济主体的一种普遍行为。所以，张维迎说：“产权是信誉的基础，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限制了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盛行”。[footnoteRef:1] [1:  张维迎. 产权、政府与信誉[M]，上海：三联书店，2001，2-2.] 


